
公   告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3日 

一、內政部修正「國籍規費收費標準」 

依據內政部 108年 3月 21日台內戶字第 1080240890

號令修正「國籍規費收費標準」，自 108年 3月 23

日起申請喪失國籍以美元繳費者應繳納 50美元，以

新臺幣繳納者仍為 1500元。 

 

二、國人持「外國護照」出境 2年以上，應依戶籍法

第 16條第 3項規定辦理遷出登記 

依據內政部本(108)年 2月 27日台內戶字第

1071204818號函，國人持「外國護照」出境 2年以

上，應依戶籍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辦理遷出登記。 


